关于开展全省留学回国人员基本情况调查统计的通知
各市委组织部，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各有关单位：
    海外留学人员是宝贵的人才资源，也是我省建设创新型省份的重要力量。近年来，我省大力实施科教与人才强省战略，不断改善人才创新创业环境，吸引集聚了大量的海外留学人员，有力地推动了江苏经济社会的发展。为深入贯彻《江苏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—2020年）》,切实加大海外留学人才引进力度，更好地掌握留学回国人员的基本情况，进一步提高留学回国人员工作的管理与服务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留学回国人员基本情况调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  一、调查对象
    2010年12月31日（含）前到我省工作或为江苏服务的留学回国人员，包括：公费或自费在国（境）外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学士及以上学位的留学人员，或在国内取得中级及以上职称或本科及以上学历、学士及以上学位，并赴国（境）外访问、讲学、研究、进修时间1年及以上的人员。
    二、截止时间
    本次调查的标准时点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。
    三、调查范围
    江苏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机构。
    四、调查分工
    1、本次调查由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、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共同组织实施。
    2、各省直部门（单位）、中央驻苏单位的调查统计由牵头部门负责(牵头部门及归口单位见附件3)。
    3、各市委组织部负责本市范围内调查统计的统筹、协调与推进工作；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本市范围内的调查统计工作。
    五、调查资料
    1、留学回国人员信息调查表
    此表由各单位组织留学回国人员本人填写。
    2、留学回国人员信息统计表
    此表由各单位根据留学回国人员信息调查表进行汇总填写。
    两类表格均可从江苏留学人员创业网上下载(http://lxrycy.jshrss.gov.cn)。
    六、调查结果应用
    1、本次调查结果将作为我省制定留学回国人员工作相关政策的依据。
    2、本次调查结果将作为建立我省留学回国人员信息库的重要数据。
    3、本次调查结果中的留学回国人员，将列入我省政府奖励、项目申报、各类资助的选拔范围。
    4、本次调查结果将为各市、各相关单位提供查询服务。
    5、本次调查结果不作任何商业、营利性用途。
    七、相关要求
    1、各地各部门（单位）要高度重视留学回国人员基本情况调查统计工作，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，安排专人负责，确保调查资料真实可靠。省直牵头部门要加强对归口单位的指导，确保调查工作的质量。
    2、各地各部门（单位）要坚持统计工作的严肃性，确保调查统计结果客观真实可信，不得人为调整数据。同时，注意保护调查对象个人信息，切勿外泄传播。
    3、各地各部门（单位）要认真做好调查资料的汇总整理工作，于2011年7月31日前将调查表和汇总后的统计表（含电子文件和纸质文件，电子文件可刻光盘）报送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家和国际合作处。
    八、联系方式：
    省委组织部联系处室：人才工作处，联系人：张云军，电话：025-83392386；
   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系处室：专家和国际合作处，联系人：王波，电话：025-83236168（可传真），邮箱：jslxcy@163.com，地址：南京市中山北路49号机械大厦，邮编：210008
    附件：1、留学回国人员信息调查表
          2、留学回国人员信息统计表
          3、填表说明
          4、留学回国人员调查牵头部门及归口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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